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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3 年预算编制指导思想

2023年，全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

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县委经

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抢抓战略机遇，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系统观念，加强资源整合，

优化支出结构，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严肃财经纪

律，兜牢“三保”底线，加强风险防控，树立极限思维，更

加注重精准可持续，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财政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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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3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7236万元，增长6%，

其中，税收收入为93788万元，增长5.3%，税收占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为80%。主要收入项目是：

1、增值税 39950 万元，增长 19.2%。

2、企业所得税 22400 万元，增长 15.2%。

3、城市维护建设税 3320 万元，增长 19.1%。

4、房产税 2672 万元，增长 7.6%。

5、城镇土地使用税 5786 万元，增长 3.6%。

6、土地增值税 8000 万元，下降 6.2%。

7、车船税 1500 万元，增长 0.7%。

8、罚没收入 11296 万元，增长 69%。

9、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 6207 万元，下降 13.4%。

10、专项收入 3226 万元，增长 18.5%。

（二）上级补助收入情况

上级补助我县资金共计 93529 万元，包括：

1、返还性收入 7461 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83164 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

支付收入 22266 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9574 万元，结算补助收入 131 万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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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收入 4515 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 1168 万元，

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20612 万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

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2289 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819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495万元，

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

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83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5897 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

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175 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收入 4569 万元，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万

元，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6万元，其他一般

性转移支付收入 320 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904 万元，其中：药品监管补助

资金 21 万元，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资金 18 万元，重大传

染病防控经费 138 万元，农村清洁取暖运营补贴资金 871 万

元，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949 万元，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

补资金 520 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235 万元，普惠金

融发展资金 152 万元。

（三）主要支出科目

2023 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数为 255600 万元，主

要支出科目为：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8510 万元，同比下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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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安全支出 15580 万元，同比增长 1.4%。

3、教育支出 49749 万元，同比增长 5%。

4、科学技术支出 6827 万元，同比增长 21%。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4951 万元，同比增长 0.5%。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9961 万元，同比增长 6.7%。

7、卫生健康支出 22584 万元，同比增长 2.6%。

8、节能环保和城乡社区支出24178万元，同比增长1.3%。

9、农林水支出 40293 万元，与上年持平。

10、住房保障支出 6311 万元，同比增长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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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3 年，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拟定为 64056 万元，上年

结转收入 8215 万元，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381 万元，债

券转贷收入 11600 万元，收入总计 86252 万元。按照以收定

支、专款专用的原则，政府性基金支出拟安排 71660 万元，

还本支出拟安排 14592 万元。

主要支出项目是：

1、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2735 万元。

2、城乡社区支出 60405 万元，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40198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

出 898 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552 万元、城市

基础设施配套安排的支出 6624 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

出 533 万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 11600 万

元。

3、彩票公益金支出 1372 万元。

4、债务付息支出 6921 万元。

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381 万元，其中：残疾人事业发

展 55 万元，彩票公益金 340 万元，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 1986 万元。



6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3 年，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5500 万元，主要

为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上年结转收入 31万元，调入一般

公共预算 22000 万元后，可支配财力为 3531 万元。按照以收

定支原则编制支出预算 3531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业注册资

本金和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



7

五、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说明

2023 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19003 万元，

预算支出安排 12407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6596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57403 万元。

主要收入科目是：

1、个人缴费收入 4573 万元。

2、财政补贴收入 2955 万元。

3、利息收入 1550 万元。

4、委托投资收益 578 万元。

5、转移收入 7万元。

6、上级补助收入 9340 万元。

主要支出科目是：

1、基础养老金支出 11305 万元。

2、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835 万元。

3、丧葬抚恤补助支出 257 万元。

4、转移支出 10 万元。



8

六、“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全县 2023 年“三公”经费预算为 1271 万元，较 2022

年预算数 1290 万元减少 19 万元,下降 1.5%。

具体支出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50万元。比 2022 年增加 50万

元，属于净增长，主要原因：2023 年根据省文旅厅和县委县

政府工作安排，温县文广旅局等单位将出国开展文化旅游推

广活动。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1005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

数 1091 万元减少 86 万元，下降 7.9%。其中公务车辆购置费

432 万元，主要用于公安局、机关事务局、市场监管局等单

位购置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车辆。比 2022 年预算数 460 万元

减少 28 万元，下降 6%，主要原因：根据各单位到报废期车

辆情况安排预算；公车运行维护费 573 万元，主要用于行政

事业单位因开展工作需要而发生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

2022 年预算数 631 万元减少 58万元，降低 9.2%，主要原因：

近年到报废期车辆更新后，车辆维修费用相应减少。新更换

的新能源车辆燃油费支出相应减少。

（三）公务接待费 216 万元，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

公务接待支出。预算数比 2022 年预算数 199 万元增加 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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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 8.5%。主要原因：以前年度受疫情影响，接待省市

调研、接待招商引资客商等工作任务相对减少，2023 年按照

省、市以及县委县政府全力拼经济的工作部署，接待任务将

会适当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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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省财政厅核定我县 2022 年政府债务限额 271484 万元。

截至 2022 年底，我县政府债务余额合计 258912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73170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85742 万元，均未

超过省财政厅规定的限额。

2022 年，全县共发行政府债券 55342 万元，其中：一般

债券 15242 万元，专项债券 40100 万元。

2022 年，全县政府债券还本付息 20473 万元，其中：还

本 12477 万元，付息 799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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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围绕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

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2023 年计划从“做细绩效制度、做

优绩效目标、做严绩效监控、做深绩效评价”四个方面下功夫，

全面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切实增强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

一是健全制度体系，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坚持系统观念，把制度建设作为开展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在

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完善符合我县实际情况的全过程的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进一步规范我县预算绩效管理。

二是加强源头规范，提升绩效目标管理质量。绩效目标是

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起点，影响绩效监控以及评价工作的质量和

效果。通过细化指引、严格审核等方式，将绩效目标覆盖所有

预算单位和县级项目，为资金管理使用提供绩效导向和规范目

标，强化各单位的绩效意识，为全流程绩效管理打好基础。

三是聚焦过程管理，严格事中监控。按照“谁支出，谁负

责”的原则，采取部门自主监控和财政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

对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对发现问

题督促及时整改，通过完善政策和管理，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

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12

四是提质扩围，做深绩效评价。预算绩效评价是优化财政

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关键措施。2023年要扩大财政

重点绩效评价范围，关注政府采购、专项债券等特殊类型项目，

深入分析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实施管理，落实绩效管理发现问

题整改落实机制，督促项目单位切实提高整改工作实效，形成反

馈、整改、提升绩效的良性循环，夯实预算部门“管资金必须管

绩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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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名词解释

1.政府债券

根据《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债务只能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方式

举借。市县通过省级政府代为举借。除此之外，地方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我省从 2015 年开始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政府债券按照用途分为置换债券和新增债

券两类。置换债券用于偿还符合规定的政府债务本金以及库

款归垫，不得用于除此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新增债券要依

法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优先用于保障在建公益性项目后续

融资，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不

得用于经常性支出，杜绝用于楼堂馆所等中央明令禁止的项

目支出。

2.转移支付

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进

行无偿的财政资金转移。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

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

对有财力缺口的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

给予的补助，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

筹安排使用。专项转移支付，指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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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府（或下级政府），给予

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当由地方政府（或下

级政府）承担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3.税收返还

现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所

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是指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超收收入或结余资金安排

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用于弥补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

以及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

5.地方政府债务

2016 年，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指出，全省加快建立“责、权、利”相匹配和“借、用、

还”相统一的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省政府依法统一举借全

省政府债务，省辖市、县（市、区）确需举借政府债务的由

省政府代为举借。省政府授权省财政厅通过发行债券方式举

借政府债务。各级政府在经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债务，报本级

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只能用

于公益性资本支出和适度归还存量债务，不得用于经常性支

出。省财政厅印发的《关于对市县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政府债务规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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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2016 年 5 月财政部、农业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推开农业

“三项补贴”改革工作的通知》，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

作物良种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

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7.公务卡

是预算单位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

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公务卡制度是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

础，以银行卡为载体的现代财政支付管理制度，是现代财政

国库管理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公务卡的使用增加了公务支

出的透明度，对加强“三公经费”管理、落实厉行节约反对

浪费政策、推进源头防治腐败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8.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财政存量资金，是预算安排的在年末还没有实际支付出

去的资金。按资金形成的时间可分为两种：一是结余资金，

即项目实施周期已结束、项目目标提前完成或项目实施计划

调整，不需要继续支出预算资金；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

金。二是结转资金，即预算未全部执行或未执行，下年需按

原用途继续使用的预算资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

的通知》、《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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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通知》对有效盘活存量资金提出了明确要求，县财政积

极按照要求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控制结转结余资金规模，对

结余资金和连续两年未使用完的结转资金予以收回，统筹安

排用于落实稳增长政策和全县重点支出。


